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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勘個人持有非自住住家用

房屋狀況強化相關稅捐課徵

之循證基礎
本文透過跨稅資料整合，分析非自住住家用房屋，呈現持有多屋者之族群特徵，建立循證政策基礎

資訊，同時透過與網蒐資料整合，勾勒出囤房稅課徵族群樣貌，藉以輔助稽徵實務查核，促進租稅

公平。

財政部統計處（楊研究員子江）

壹、前言

居住權為民眾基本權益，

惟我國房價所得比高，購屋不

易。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 109

年人口及住宅普查，租屋戶數

占整體戶數 10.9％。雖隨實價

登錄上路，強制揭露房仲業經

手租屋之資訊，但比較民間租

屋平台仍有相當差距
1
，實價登

錄資料筆數約僅 591 租屋網站

刊登數之 14.4％。顯然我國租

屋市場長期存有資訊不對稱與

交易不透明狀況，除有損於民

眾基本居住權，亦使稽徵機關

課稅不易舉證，稽徵困難，導

致稅制不公；另近年因房價持

續上揚，各界對稅改期盼再起，

其中以增強囤房稅
2
機制聲浪

最顯著。由於囤房界定須考量

擁有房屋數量、面積與價格等

多重因素，加以房屋及持有人

具高度歧異性，均凸顯出掌握

基礎資料於稅捐徵課與決策過

程之重要性。爰利用財政部龐

大課稅資料，利用科學且客觀

之方式，進行個人持有非自住

住家用房屋（以下簡稱多屋）

狀況之研析，從數據中找出重

要資訊，協助稅捐稽徵機關於

稽徵實務面上加強查核，以達

增進稅收，促進租稅公平之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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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析結果

本次研析統計對象為個人

持有多屋者，串接財政部 109

年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檔、地

價稅、房屋稅、營業稅等稅籍

檔，並整合戶政資訊檔（108

年）、教育部學校區位、內政

部實價登錄及民間租屋平台資

訊等資料，經研析結果如下 :

一、多屋持有者隨持有房

屋數量，改變主要所

得來源

多屋持有者，其主要所得

來源，隨持有房屋數量不同而

有所差異，持有 4 戶以下者多

以薪資所得為主，5 戶以上者

主要所得來源則轉為以租賃所

得者居多（圖 1）。

二、整體多屋持有者僅 2

成有租金收入，持有

逾 10 戶者則逾 6 成

多屋持有者有房屋租金

收入人數比重自持有 1 戶之

18.7％，隨持有戶數提高，攀

升至 61.9％，顯示 10 戶以上持

有者確有較高比重有房屋租賃

所得，惟整體平均僅有 2 成 2，

仍屬偏低（圖 2）。

三、多屋持有者租金收入

未與房屋數成對應倍

數關係

109 年持有 1 戶房屋者，

房屋租金年所得中位數為 12 萬

元，持有逾 10 戶者，其房屋租

金收入中位數為 41 萬元，僅為

持有 1 戶者之 3.4 倍，與其持

有房屋數成長逾 10 倍無對應之

倍數關係，顯示有規避稅負之

潛在風險。

四、多屋持有者房屋以坐

落於租屋需求之高學

區為主

圖 1　房屋持有人主要所得來源統計（109 年）

註：Q1 為第一四分位數，Q3 為第三四分位數。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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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房屋持有人主要所得來源統計（1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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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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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逾 10 戶者房屋坐落

地集中於鄰近大專院校村里，

因學生有強烈校外租屋需求，

且研析結果持有房屋面積坪數

亦偏低，顯示用為出租學生套

房可能性頗高（圖 3）。

五、排除稅制計算因素，租

金收入仍較市價略低

根據財稅資料，每坪房屋

租賃所得中位數為 320 元，若

以財政部公布「109 年度財產

租賃必要損耗及費用標準」，

租賃所得的申報方式，得以當

年度房屋租金收入的 43％列

為必要費用，即租賃所得占收

入之 57％（以必要費用 43％

估列）計算，每坪租金收入為

561 元，介於實價登錄每坪租

金收入中位數 426 元與租屋網

站每坪租金收入中位數 783 元

之間，為實價登錄的 1.3 倍，

租屋網站之 7 成 2。

六、多屋持有者跨區置產

並非普遍

若分別以同縣市、同鄉鎮

及同村里為篩選條件，109 年

度持有 2 戶以上屋主，名下房

屋坐落同縣市比重達 78.1％、

同鄉鎮達 61.1 ％、同村里達

48.1％，顯示多屋持有具地域

性，較少跨區持有。

七、未申報綜所稅黑數約

3 成，暗藏稅基低報

可能性

多屋族群屋主未辦理綜

所稅結算申報比重從 1 戶之

36.0％隨持有戶數逐步降低，

持有 10 戶以上屋主未申報比重

約 13.5％，惟整體平均仍有高

達 32.8％屋主屬未申報狀態，

暗藏未納入課稅範圍之稅基

（下頁圖 4）。

八、多屋族群持有房屋坪

數於縣市間存有顯著

落差

同為多屋持有者，持有 1

戶者之房屋坪數較 10 戶以上者

高出 12.2 坪，縣市間存在不同

趨勢，以臺中市坪數差距逾 20

坪最顯著，桃園、臺南與高雄

等直轄市差距亦逾 10 坪，雙北

市則趨勢相反（下頁圖 5）。

九、多屋持有者持有房屋

坪數過小，潛藏逃漏

稅風險

持有 10 戶以上屋主，房

屋坪數中位數僅 13.4 坪，占整

圖 3　多屋者持有房屋數量前 5 大村里（1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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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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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坪數中位數 24.9 坪之 5 成 3。

顯示其房屋使用目的特殊，亦

可能存在屋主為規避繳納房屋

稅，透過拆分稅籍
3
降低課稅

稅基，值得稽徵機關注意。

十、整體屋齡偏高，鈍化

房屋稅差別稅率機制

整體非自住房屋之屋齡中

位數，自 105 年之 30 年逐年成

長至 109 年之 37 年，隨著屋

齡越高，房屋稅應納稅額則下

降，屋主負擔僅為原有 6 成
4 

。為能提高房屋稅差別化稅率

之有效性，達抑制多戶房屋之

投機持有者效果，稽徵機關應

就屋齡折舊之因素，加以通盤

檢討。

十一、評定現值與市價差

距 大， 難 達 抑 制

囤房效果

109 年房屋稅每坪評定現

值中位數僅 5,246 元，與內政

部實價登錄統計之 8.6 萬元相

比，僅占其 6.1％，凸顯出課徵

稅基明顯偏低之事實。而各界

常呼籲調整多屋持有者之房屋

稅（囤房稅）稅率，但若稅基

不調整，則其影響效果亦甚微，

難達抑制囤房效果。

十二、多屋持有者之所得

與資產皆高於一般

大眾水準

多屋屋主逾半數為男性，

多為壯年人口且有固定收入，

半數屋主年所得逾 40 萬元，

財產價值（僅列計存款及不動

產）中位數近 9 千萬元；隨持

有戶數房屋增加，持有逾 10

戶屋主之男性占比增至 6 成 2、

年所得收入中位數增至 87.4 萬

元、財產價值中位數升至 4.6

億元。

圖 4　房屋持有人未辦理結算申報人數比重（109 年）

36.0%

13.5%

1 3 5 7 9 >=10
1/3

32.8%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3.3 -3.1

+14.8

+21.5

+13.3 +12.7 +10.8 +11.6+12.2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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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差距（1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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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析建議

一、結合跨稅與網搜資訊，

輔助稽徵實務查核，促

進租稅公平

透過財政部綜合所得稅結

算申報檔、戶政資訊檔、地價

稅、房屋稅、營業稅稅籍檔等

及教育部學校區位、內政部實

價登錄、民間租屋平台資訊，

整合各單位資料，型塑具高度

價值之重要資訊，鎖定可能具

有租賃行為之屋主，亦即多屋

擁有者，提供稽徵實務面上之

客觀統計數據，協助鎖定潛在

熱門課稅區域、族群，除可降

低稽徵成本，亦達到量能課稅，

促進租稅公平之目標。

二、整合多屋族群完整特

徵，補足資訊缺口，

建立循證政策基礎

面臨房價持續上揚，房價

所得比連年攀高，各界迭有建

議提高房屋持有成本，透過房

屋稅稅制改進，打擊現行囤房

現象，促使囤房投機客釋出閒

置空屋，進而達到平抑房價，

實現居住正義之目的。本次研

析以持有多屋之屋主為潛在具

囤房動機族群，透過分析其持

有房屋數量、房屋坪數、屋齡、

現值等特徵值，並結合跨稅目

資料，掌握其所得、財產、

適用課稅稅率等多方維度，勾

勒出囤房稅課徵族群之完整樣

貌。以客觀統計數據，供稅捐

稽徵機關參考，作為通盤檢討

稅制之參考資訊，建立循證政

策之資料基礎。

肆、結語

本研析所引用之內政部

實價登錄與民間租屋平台等外

部資料，對於稅捐稽徵機關於

未來強化選案查核上，有極大

潛在運用價值。財政部統計處

亦正參與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

「智能稅務服務計畫」，透過

機器學習方式建構模型，希望

未來能進一步輔助稅務人員

提升個人租賃所得之查核精確

度。

註釋

1. 根據內政部實價登錄網站 109 年

排除僅出租土地之筆數為 11.5 萬

筆，同期 591 租屋網站資料筆數

為 79.6 萬筆，實價登錄資料筆

數約僅 591 網站刊登數之 14.4％

（108 年為 15.9％）。

2. 依房屋稅條例第 5 條第 1 款規

定，住家用房屋稅率之計算分為

「自住住家用」（稅率 1.2％，

至 多 以 全 國 持 有 3 戶 為 限 ）

及「 其 他 供 住 家 用 」（ 稅 率

1.5％ ~3.6％），後者即係非自

住住家用房屋，由各地方政府按

持有戶數訂定差別稅率。此即俗

稱「囤房稅」

3. 依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9

款：... 現值 10 萬元以下者，免

徵房屋稅。

4. 房屋核定單價 × 面積 ×（1 －

折舊率 × 折舊年數）× 房屋街

路等級調整率（路段率）× 適用

稅率＝應納房屋稅。房屋稅之折

舊率係依照各直轄市、縣（市）

房屋之耐用年數及折舊率標準表

所訂定，各縣市間略有差異，最

低折舊率皆在 1％以上，以折舊

年數 37 年計算，房屋稅負約減 4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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